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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天母校區行政六樓 617 會議室 

三、主席：賴院長政秀 

四、出席人員：委員人數 24 人、出席人數 18 人 

五、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提案一：有關球類運動學系開設「國際專項競賽實務」課程案，提請 討論。 

決  議：經 14 位委員舉手投票通過：本案請球類系與徐敬亭委員充分討論有

關設計為遠距教學課程後，提下學期之校級課程委員會。 

執行情形：待球類系與徐敬亭委員討論後回覆。 

提案二：有關水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有關修訂陸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作業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有關技擊運動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有關運動科學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六：有關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有關運動器材科技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八：有關運動教育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決  議：修正後通過。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水上運動學系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課程及資格條件乙

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水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 本案依本校 102年 9月 24日校務會議決議，102學年度以後進用之教師聘任

及升等，依教育大學所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師聘任與升等評審辦法」規

定辦理，該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略以：「…請將徵聘教師公告，提系

務會議初審後，簽會教務處及人事室分別就課程及資格條件審查無誤後提院

課委會複審及提校教評會審議。」 

二、 本案業經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水上系系務會議通過（附件一，第 5頁）。 

三、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水上系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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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授課科目 應授課時數 實授課時數 備註 

新聘教師 講師 
鐵人三項

專長訓練 
12 12  

四、 水上系徵聘專任教師公告（附件二，第 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提案相關會議，建請修改教師聘任條件之複審程序。 

 

提案二：有關追認技擊系 103學年度新增角力專長項目乙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技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為配合臺北市政府發展運動種類政策，技擊系擬自 103學年度起招收角力選手

並請追認自 103學年第 1學期開設角力專長課程，檢附 103學年度角力專長課

程綱要(附件三，第 10頁)。 

二、 本案業經技擊系 102年 11月 25日專簽通過，亦於 102年 12月 6日招生委員

會及 102學年度第 5次(102年 12月份)行政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追認。 

 

提案三：有關技擊系空手道專長課程擬於 103學年度起分設男、女二類開課乙案，

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技擊運動學系 

說 明： 

一、依據技擊系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決議及 102學年度第 1次系課

程委員會議決議續辦。 

二、為精進本校空手道代表隊訓練績效及因應 2020年東京奧運示範賽，技擊系空

手道專長擬自 103學年度起分設男、女二類開課，並以技擊系現有師資分別授

課，調整後專長時數如下所示。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技擊系空手道教師專長時數分配明細表 

專長項目 教師姓名 授課時間 原時數 
102-2 

上課時數 

103學年度 

修訂 

空手道(女) 謝富秀 一二四五 789 
12 

2 12 

空手道(男) 寧玉麟 一二四五 789 10 12 

決 議：建議提出通盤計畫，專簽陳核後再議。 

 

提案四：有關休閒運動管理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提請  討論。 

提案單位：休閒運動管理學系 

說 明： 

一、 依據本院課程委員會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休管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休管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修正後通過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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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休閒運動管理學系課程委員

會設置要點 

決議 

一、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

之。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

學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系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二)審議本系開設之課程及新增、異動課程之調

整。 

(三)審議本系課程標準與教學評量事宜。 

(四)研議其他有關課程事宜。 

通過 

三、本會設置委員八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主任

委員、專任教師四人、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

界或畢業校友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大學部及碩

士班各一人)組成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或畢業校友代表由系

務會議推選擇聘之。 

建議修改委員人數為單數。 

四、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數二分之ㄧ（含）之同

意，不得決議。本委員會之決議事項，提院課

程委員會審議辦理。 

通過 

五、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由主任委員擔

任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

次為原則，由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 

六、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提送

院課程委員會備查。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

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提送

院課程委員會備查。 

 

提案五：有關運動藝術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運動藝術學系 

說  明： 

一、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分別訂

定其設置要點，並送本委員會備查。」辦理。 

二、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8 次動藝系系務會議通過。 

三、動藝系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如下表：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運動藝術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

規定訂定之。 

法源依據 

二、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系開設之課程及新增、異動課程之調整。 

（二）本系課程評鑑事宜。 

會議任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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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有關課程事宜。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系主任為主任委員，本系專任

老師為當然委員，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委員若干人，任期一年，

均為無給職。 

會議成員

組成及任

期說明 

四、本委員會設置學生代表二人，由本系系學生會學生代表擔任之。 會議成員

組成說明 

五、本委員會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委員指定擔任之，綜理有

關業務。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有關體育與健康學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備查案，敬請 討論。 

提案單位：體育與健康學系 

說 明： 

一、 依本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各學系（所、學位學程）應分別訂定其

設置要點，並送本委員會備查。」辦理。 

二、 本要點業經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 次體健系系務會議通過。 

三、 體健系課程委員會議設置要點條文，如下表： 

臺北市立大學體育與健康學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臺北市立大學體育學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

規定訂定之。 

 

二、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本系課程架構。 

（二）審議本系開設課程之資源與師資。 

（三）規劃與審議本系課程評鑑及研議課程改進方案。 

（四）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設置委員九人，系主任為主任委員，本系專任老師為

當然委員，得視需要聘請校外委員若干人，任期一年，均為無

給職。 

 

四、本委員會設置學生代表二人，由本系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各推

派代表一人擔任之。 

 

五、本委員會會議應有二分之ㄧ（含）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未達出席人數二分之ㄧ（含）之同意，不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七、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陳請院長核定後，提送院課程委員會

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1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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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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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臺北市立大學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徵聘教師公告  

學

院 

用人 

單位 

員

額 

需具備資格條件學歷/專長及要

件 
附 註 

體

育

學

院 

  

水上

運動

學系 

  

講

師

1

名 

  

學歷： 

具碩士以上學位 

專長及要件： 

運動訓練專業 

鐵人三項專業訓練 

1.具備鐵人三項運動國家(B)級

以上教練證照。 

2.近三年曾指導或代表國家參

加鐵人三項國際正式錦標

賽。 

授課科目： 

鐵人三項專長訓練 

一、自 103年 8月 1日起聘。 

二、應徵日期：即日起至 103年 4月 30日止（以限時掛號郵戳

為憑）。 

三、優先考慮之應徵者條件： 

   （一）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 

   （二）認同本校定位與發展。 

四、各系共同應備應徵文件： 

（一）碩士學位證書（持國外學歷而無教師證書者，其國

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須經駐外單位驗證後，檢

附中文譯本各一份申請）。 

（二）如具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者，請檢附教師證

書影本 1份。 

（三）研究所成績單。 

（四）學位論文。 

   （五）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六）詳細學經歷。 

（七）專長領域。 

（八）可任教科目（請附可教授科目課程大綱至少兩門）。 

（九）5年內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以 TSSCI、THCI、SCI、

SSCI、EI、A&HCI或相當等級學術期刊論文為原則。 

（十）個人未來 5年學術研究發展的方向及構想等。 

   （十一）其他有利於審查之專長佐證資料。 

五、另備報名資料文件：（各系（所、中心）自訂） 

   （一）自傳。 

   （二）如具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者，請檢附教師證

書影本 1份。 

   （三）學位論文 1份。 

   （四）聯絡方式：林小姐，電話 02-28718288分機 6906。 

六、各系（所、中心）進行資格審查後，合格者另行通知面

詴，如需退件，請附回郵信封（書寫通訊地址並貼足回

郵郵資）。 

七、102學年度起初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應於到職後 6年內通

過升等，未通過者，再續聘 1年，如仍未能通過升等者，

第 8年起不予續聘。 

八、應徵者請自即日起至 103年 4月 30日止（以限時掛號郵

戳為憑）檢附應備資料各 1式 3份，掛號寄 11153 臺北

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101號水上運動學系收。 

九、本公告刊載本校首頁及人事室網頁/徵才公告/教師甄聘

專區 http://www.utaipei.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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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臺北市立大學  

103 學年度 第 1學期  技擊運動學系 

課程綱要 
科目名稱：角力專長 教師：林錫波 班別：一年級 

課程目標： 

一、培育選手學習態度及陶冶人格發展； 

二、培育選手以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正式賽會奪牌為目標，並為國為校爭光； 

三、培育運動專業人才，輔以學科理論及專業實務經驗，養成專業運動賽會規劃與經營能力。  
 

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請參考右列對應等

級)： 

 ５ 培育學生具備運動教練『忠』於人我、『誠』

意致知、『毅』堅志剛、『勇』往直前的品格能

力。 

 ５ 培育學生具備技擊運動訓練與競賽事務規

劃專業能力。 

 ３ 培育學生具備從事法務與警政工作能力。 

 ５ 兩性平等態度   

課程內容對應等級 

培養此能力，達成基礎認知 1 

培養此能力，達成一般認知 2 

培養此能力，達成進階認知 3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 4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並能完全靈

活運用 
5 

週次 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大綱 

1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移動動  

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強逃脫技能動

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並

強 化核心能力、平衡感訓練。 

10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  

2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前後左 

右動作移動動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

強逃脫技能動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平衡感能

力訓練。 

11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 

3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擒抱技能動作

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2 

總統盃角力錦標賽-調整練習訓練，賽會

期間以活動代替課程。  

 

4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摔法技能動作

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3 

調整期 
撰寫賽後心得報告並進行檢討，以球類運 
動進行放鬆及達到身體適能，並培養隊

團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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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準備後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摔法動作練習

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4 

調整期 
專項:針對賽後心得所報告之技術缺失作  

調整，以強化動作基礎為主軸。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 

6 

準備後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搶手搭  

配連絡動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連貫

動作練習及實戰  

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5 

調整期 
專項:學習相反邊動作技術技巧，並以左  

右兩邊動作技術訓練達到身體協調及肌

群平衡。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核心能力。 

 

7 

準備後期  

專項:強化移動連絡動作連貫性、搶手訓  

練及高強度實戰對摔訓練。  

體能:以速耐力訓練及符合角力專項體能  

間歇訓練為主，並強化選手反應及敏捷訓

練。  

16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移動動  

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強基礎動作練

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核心能力、平衡感訓練。 

8 

準備後期  

專項:模擬比賽之應用訓練，增強情境模

擬訓練，以強化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符合角力專項體能

間歇訓練為主，並強化選手反應及敏捷訓

練。  

17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前後左  

右之動作移動動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

性，加強基礎動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平衡感能

力訓練。  

9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動方

式達到身體適能。 

18 

期末週-以檢討並給予回饋 

 

上課用書：  

參考用書：  

評分標準： 出席率30%、學習態度30%及比賽成績:40%  

評量方式： 

出席率30%:下午3點至6點之專項訓練及搭配課程需求所排定之訓練時間。  

學習態度30%:學習態度及學習精神為此評量方式。 

比賽成績:40%:於103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賽會為比賽成績評量基準，其中包含正式/非

正式國際賽會、103年總統盃角力錦標賽，以上賽會為此學期評量基準。  

教學方式： 講述法、示範指導法、比賽及訓練影片觀摩、同儕討論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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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  

103 學年度 第 2學期  技擊運動學系 

課程綱要 
科目名稱：角力專長 教師：林錫波 班別：一年級 

課程目標： 

一、培育選手學習態度及陶冶人格發展； 

二、培育選手以代表國家參加國際正式賽會奪牌為目標，並為國為校爭光； 

三、培育運動專業人才，輔以學科理論及專業實務經驗，養成專業運動賽會規劃與經營能力。  
 

課程與系核心能力對應(請參考右列對應等

級)： 

 ５ 培育學生具備運動教練『忠』於人我、『誠』

意致知、『毅』堅志剛、『勇』往直前的品格能

力。 

 ５ 培育學生具備技擊運動訓練與競賽事務規

劃專業能力。 

 ３ 培育學生具備從事法務與警政工作能力。 

 ５ 兩性平等態度   

課程內容對應等級 

培養此能力，達成基礎認知 1 

培養此能力，達成一般認知 2 

培養此能力，達成進階認知 3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 4 

培養此能力，達成專業認知並能完全靈

活運用 
5 

週次 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大綱 

1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移動動  

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強逃脫技能動

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並

強 化核心能力、平衡感訓練。 

10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  

2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前後左 

右動作移動動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

強逃脫技能動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平衡感能

力訓練。 

11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 

3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擒抱技能動作

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2 

全國角力錦標賽-調整練習訓練，賽會期

間以活動代替課程。  

 

4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摔法技能動作

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3 

調整期 
撰寫賽後心得報告並進行檢討，以球類運 
動進行放鬆及達到身體適能，並培養隊

團之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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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準備後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連絡動  

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摔法動作練習

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4 

調整期 
專項:針對賽後心得所報告之技術缺失作  

調整，以強化動作基礎為主軸。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 

6 

準備後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搶手搭  

配連絡動作之方向變化準確性，加強連貫

動作練習及實戰  

訓練。  

體能:以肌肉增大期訓練及速耐力訓練為  

主，強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反

應敏捷能力訓練。  

15 

調整期 
專項:學習相反邊動作技術技巧，並以左  

右兩邊動作技術訓練達到身體協調及肌

群平衡。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核心能力。 

 

7 

準備後期  

專項:強化移動連絡動作連貫性、搶手訓  

練及高強度實戰對摔訓練。  

體能:以速耐力訓練及符合角力專項體能  

間歇訓練為主，並強化選手反應及敏捷訓

練。  

16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移動動  

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性。加強基礎動作練

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核心能力、平衡感訓練。 

8 

準備後期  

專項:模擬比賽之應用訓練，增強情境模

擬訓練，以強化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符合角力專項體能

間歇訓練為主，並強化選手反應及敏捷訓

練。  

17 

準備前期  

專項:以動作技術基礎為主，強化前後左  

右之動作移動動作之協調及動作準確

性，加強基礎動作練習及實戰訓練。  

體能:以肌耐力訓練及有氧訓練為主，強  

化全身性協調能力、核心能力及平衡感能

力訓練。  

9 

比賽期 

專項:高強度快節奏之應用式訓練並以模  

擬比賽為主軸，訓練選手抗壓性。  

體能:以爆發力訓練及無氧訓練為主動方

式達到身體適能。 

18 

期末週-以檢討並給予回饋 

 

上課用書：  

參考用書：  

評分標準： 出席率30%、學習態度30%及比賽成績:40%  

評量方式： 

出席率30%:下午3點至6點之專項訓練及搭配課程需求所排定之訓練時間。  

學習態度30%:學習態度及學習精神為此評量方式。 

比賽成績:40%:於103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賽會為比賽成績評量基準，其中包含正式/非

正式國際賽會、104年全國角力錦標賽，以上賽會為此學期評量基準。  

教學方式： 講述法、示範指導法、比賽及訓練影片觀摩、同儕討論 

備    註：  

 

 


